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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人社联发〔2022〕6号

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八部门转发省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
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总工会，市政

府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

文件

临 沧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临 沧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临 沧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临 沧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临 沧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临 沧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云 南 省 临 沧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临 沧 市 总 工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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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总工会关

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》（云人社发

〔2021〕40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的精神，要求各市各

有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实施意

见》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工作意见，请一并抓

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保障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在稳定就业、改善民生、加强社会治理中的

重要意义，努力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

的良好氛围。要健全完善多部门联动参与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

密切协调联动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

保障会商协同工作制度。积极打造并充分应用全市相关信息平

台，将保障劳动者权益纳入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，推动建立平

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，根据司法解释做

好相关工作，共同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。

二、加强平台企业用工管理。按照云人社发〔2021〕40号

文件要求，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导下，拟订推广使用外

卖配送员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员、大货车司机与企业签订的劳动

合同、书面协议等通用示范文本。推动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

告制度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联合激励惩戒机制。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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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召开头部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，与各有关部

门联合指导平台企业准确理解政策，督促头部平台企业完善涉及

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，修改完善与用工合作企业的

合作协议，积极承担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。督促头部平台企业定

期报告落实政策的工作进展，做合规用工表率。

三、加强工会保障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

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“双覆盖双推进”工作。各级各行业主管部

门要积极配合各级工会推进平台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依法建立工

会组织，最大限度地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。

要采取线上线下服务的方式，加强工会网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

同时充分发挥各级职工服务中心的服务阵地作用，为新就业形态

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、心理辅导、纠纷调解、事故救济等服务。

推进职工驿站建设，分区域布点建设职工驿站，为广大新就业形

态劳动者提供更为便捷、更为贴心的服务。

四、加强裁审质效。各级人民法院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

要注重沟通协调，强化劳动争议办案指导，进一步完善裁审衔接

机制，统一办案标准。要加强联动，畅通裁审衔接，指导新就业

形态劳动争议处理，依法依规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

权益。畅通劳动保障权益救济渠道，指导各级仲裁机构对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及时受理，依法公正

处理，对未建立劳动关系要求调处的，耐心做好解释工作，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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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通过司法、行政等途径进行救济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，引导其到市或县（区）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律

援助工作站（窗口）申请法律援助。

五、加强劳动执法监管协作配合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

政部门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，督促平台企业依法维护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要充分利用 12333服务热线、公布投诉

举报电话等方式，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反映意见的渠道，及时

受理相关投诉举报。加强治理拖欠劳动报酬、违法超时加班等突

出问题，对与平台企业及用工合作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

态劳动者，劳动保障权益被侵害的，依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进行

查处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，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。各

级交通运输、应急、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

监管力度，督促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对自身或第三方合

作企业保障劳动者正当权益情况的自查和督查；要及时约谈、警

示、查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。

六、加强责任落实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本

实施意见要求，切实履行职责，推进落地落实。要深入调查研究，

及时摸清和动态掌握本地区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基本情

况，抓好对企业管理人员的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。要以维护劳动

者合法权益为导向，指导各企业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工作体系、制

度，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监督。要根据实际需要，全面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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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政策出台后的贯彻落实情况，抓紧摸排，深入了解突出矛盾和

问题，以违法违规问题线索为重点，及时妥善处理涉新就业形态

矛盾纠纷。对违法问题，要依法查处；对违规问题，要限期整改；

对问题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，要认真研究提出工作意见和后续措

施，确保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落到实处。

各县（区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

益保障作为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内

容，筑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屏障，助力稳就业、保

民生。要大力宣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先进典型，提高新就业形

态劳动者社会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，形成正确舆论导向，营造良

好社会氛围。

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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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临沧市医疗保障局

临沧市总工会

2022年 2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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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2月 8日印发


